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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减排：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（CBAM）  

 
 

 碳减排是达成国际气候行动目标的关键行动方向。二氧化碳是全球变

暖的主要驱动因素，其排放量远超其他温室气体，对长期气候变化的

影响尤为显著。如今全球减排控温效果不达预期，二氧化碳浓度仍然

在不断攀升，长期累积效应将对全球气候系统和生态环境造成深远影

响。因此，控制碳排放是改善全球变暖的重要举措之一。 

 

 欧盟密切关注碳排放状况。欧盟为实现到 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至少

减少 55%的目标，2021 年 7 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“适应 55 计划”，是

碳边境调节机制作为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确保欧盟在实现气候目

标的同时，避免因碳泄漏而削弱竞争力，并激励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

碳减排措施。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，欧盟不仅强化了自身的气候政策，

也向全球传递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强烈信号。 

 

 欧美国家通过政策手段推出碳关税。各国制定了碳关税相关政策法案

来防止贸易中“碳泄漏”的出现。欧盟于 2023年 5月通过碳边境调节

机制来防止碳泄漏、保护本地产业并推动全球碳减排。英国宣布将于

2027年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对进口产品征收碳边境税并推动国内的减

碳工作。美国也于 2023年 12月重新提出了《清洁竞争法案》，在对能

源密集型进口产品征收碳边境调节税，并鼓励国内制造业去碳化。 

 

 碳减排领域投资价值未来可期。结合综上政策推动及全球碳减排需求

增长的趋势，我们认为未来国内碳减排投资机会或持续扩大，其方向

可分为：低碳技术和设备领域、清洁能源领域、碳金融领域和废弃物

等领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风险提示：全球政策变动及相关政策推进不及预期；碳价变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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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政策框架 

1.1 CBAM 的发展及相关政策 

欧盟关注碳排放状况。2021 年 7 月 14 日，欧盟委员会提出了“适应 55 计划”，

为欧盟实现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至少减少55%的目标而设立的一系列政策措施。

其中，碳边境调节机制（CBAM）是这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，2022 年 12 月 13 日，

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在三方会议上达成协议，正式批准了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实施

方案。该机制旨在确保欧盟在实现气候目标的同时，避免因碳泄漏而削弱减排领域的

竞争力，并激励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碳减排措施。碳边境调节机制，不仅强化了欧盟

自身的气候政策，也向全球传递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强烈信号。 

二氧化碳是全球变暖的主要驱动因素，其排放量远超其他温室气体，对长期气

候变化的影响尤为显著。尽管各国纷纷出台政策推动碳减排，但全球二氧化碳浓度仍

不断攀升，给实现《巴黎协定》设定的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1.5℃以内的目标带来了挑

战。根据国际能源署（IEA）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

达到 374亿吨，较 2022年增加 4.1亿吨，再创新的记录。 

图表1：全球主要国家二氧化碳排放情况（GT） 
 

图表2：年二氧化碳排放量（GT） 

 
 

资料来源：IEA，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：Statista，国联证券研究所 

碳边境调节机制在 2023年 5月 7日正式通过生效。碳边境调节机制（CBAM）为

进口商品的碳排放设定价格，确保这些商品的碳成本与欧盟内部生产的类似产品相

当，从而避免因碳排放成本差异导致的竞争不公平现象。作为全球第一个提出并计划

实施 CBAM的地区，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在 2023年 5月 17日正式通过生效，并在

2023年 10月到 2025年底正式进入过渡阶段，主要针对铝、水泥、电力、化学肥料、

氢气和钢铁等 6 项大交易数量的碳密集型行业产品。在此阶段，进口商需要报告产

品相关温室气体排放量，监管机构也会研究是否可将其他产品加入清单中，例如前述

6 项的下游产品。从 2026 年初开始，这 6 项产品的进口商将开始根据欧盟排放交易

系统的碳配额价格，为产品缴纳边境碳税（环保关税）。到 2030年，欧盟排放交易体

系中涵盖的所有品项在进口时均须缴纳边境碳税。到 2034 年，将全面取消欧盟相关

产业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中的免费碳配额，全面实施 CBAM 之后，欧洲本地公司与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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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商之间将不会存在“碳排放不公平”的竞争环境。 

图表3：碳边境调节机制政策发展历程 

 

资料来源：IIGF，国联证券研究所 

1.2 CBAM 机制与运作 

碳排放计算是 CBAM的基础。欧盟要求进口商提供其进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排

放的碳量数据，进口商需提交详细的碳排放报告，内容包括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能

源类型、生产工艺及其效率等。如果无法提供实际数据，进口商可以使用欧盟规定的

默认值，即欧盟内部最不高效的 10%生产商的排放量。这一措施旨在推动全球范围内

的碳排放监测和报告制度的完善。 

在碳价格匹配方面，进口商需根据进口产品的碳排放量支付相应的碳费用，这些

费用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（EU ETS）的碳价格挂钩。截至 2023年 2月，欧盟碳排

放交易价格约为每吨 100 欧元，创下历史新高，预计未来或将继续上涨。这种价格

机制确保进口产品的碳成本将与欧盟内部产品持平，避免了高碳排放企业将生产转

移到碳排放监管较宽松的国家的行为。 

在碳费用征收方面，2026 年前，进口商需要过渡期内每季度报告其进口产品的

碳排放情况，但无需支付碳费用。这一阶段为企业提供适应新规的时间，并建立必要

的碳排放监测和报告系统。从 2026年起，进口商不仅需继续每季度报告碳排放数据，

还需购买 CBAM证书，以覆盖其进口产品的碳排放量。每张证书的价格与欧盟碳市场

价格挂钩，进口商还需在每年 5月 31日前提交年度报告，详细说明上年度的总碳排

放量和所购买的 CBAM证书数量。这不仅提高了碳排放信息的透明度，还强化了对进

口产品碳排放的监管力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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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影响 

对于目前纳入 CBAM钢铁、铝、电力、水泥、化肥以及氢六个行业，2022年中国

对欧盟出口的该类产品总额为 199.6亿欧元。其中，钢铁占比最高，达 151亿欧元；

铝及铝制品占比第二高，为 45亿欧元；化肥为 3.3亿欧元，水泥为 1146万欧元，氢

为 3134欧元。因此，我国钢铁及铝行业产品或将主要受 CBAM影响。 

图表5：中国出口欧盟 CBAM产品占比 

 

资料来源：北大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，国联证券研究所 

2.1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我国钢铁行业影响 

我国钢铁出口主要目的市场构成较稳定，欧盟占比较小。2023 年，我国钢铁出

口排名前十的目的市场中东盟占据五席，保持我国主要出口市场地位。越南取代韩国

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市场，对非传统目的市场中东的出口量增幅明显，其中，出

图表4：CBAM 调节计算 

 
资料来源：EEAS，国联证券研究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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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欧盟的份额仅占不到 6%。 

CBAM或推高中国企业出口成本。我国一直是全球粗钢第一出口大国，2023年 1—

11 月中国累计出口钢材 8265.8万吨，同比增长 35.6%。1—9月份，中国对欧盟出口

钢材 285万吨，同比下降 7.3%，占我国钢材出口总量的比重下降至 4.3%。对于中国

汽车行业而言， 2023 年 1-10 月中国汽车出口 392.2 万辆，同比增长了 59.7%；其

中 2023年 1—8月中国对欧盟出口 54万台，同比增 93%，接近 2022年全年汽车出口

量（55 万辆）。 尽管中国向欧盟出口钢材占比较小，短期影响不大，但长期来看，

碳关税的实施对中国钢铁出口企业还是有较大影响。  

2.2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我国铝行业影响 

欧盟是中国最大铝材及制品出口市场之一，受贸易摩擦、CBAM 影响，近年来中

国对欧盟出口铝材数量逐年下降。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（CBAM）对中国铝行业的短期

影响相对有限，但一旦间接排放环节被纳入 CBAM计量范围，中国铝行业出口企业将

面临显著挑战。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部分铝材产品实施了反倾销、反补贴和反规避等

措施，平均征税幅度超过 20%，叠加欧盟的碳边境税和其他贸易限制措施，使得 2023

年中国对欧盟的铝材出口量下降了 30% 。 

CBAM 对中国铝行业短期影响相对有限。因为中国铝材的直接碳排放水平与其他

国家相比差异并不显著，因此影响有限。然而，由于中国电解铝的间接碳排放水平位

居全球前列，一旦间接排放被纳入 CBAM 的计量，中国出口企业或面临较大的压力。 

3. 各国碳关税政策现状 

图表6：2023 年我国钢材 TOP10 目的市场出口量（万吨） 

 
资料来源：Mysteel，国联证券研究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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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美国：尚未通过具体法律 

美国关于碳关税的讨论和立法一直在进行，但目前尚未通过具体的法律。在联

邦政府层面，尽管参众两院分别有多个气候议案提到碳关税，但这些议案未能获得两

院的通过。最早的相关议案是 2007 年的《低碳经济法案》，该法案未能在参议院通

过。之后，参众两院分别提出了多个将 CBAM包括在内的气候议案，要求进口的能源

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商购买碳配额。例如，2009 年的《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》在

众议院获得通过，但未能在参议院通过。拜登政府对碳边境调节的重视有所增加。拜

登在其环境和能源政策纲领中提出，将对来自没有碳减排约束国家的碳密集产品征

收碳边境调节费。 

在州政府层面，加州是推动 CBAM 最积极的地区之一。加州在 2012 年启动了加

州碳市场，为了防止碳泄漏，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曾对实施 CBAM在技术和法律上的

可行性进行了评估，并建议从高碳泄漏风险的水泥行业开始。尽管 CBAM目前仍未在

加州实施，但加州在 2017年通过的 AB398议案要求，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在 2025年

底提交的防止碳泄漏措施的政策建议中包括了 CBAM。 

最近，2023 年 12 月，美国参议员重新提出了《清洁竞争法案》，该法案旨在对

能源密集型进口产品征收碳边境调节税，并鼓励国内制造业去碳化。根据该法案，碳

价格将从每吨 55美元开始，并以每年 5%的速度上涨。 

3.2 英国：将于 2027 年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 

英国政府在 2023 年 12 月宣布，将于 2027 年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（CBAM），以

应对碳泄漏并推动国内的减碳工作。这一机制旨在对来自碳价较低或没有碳价国家

的碳密集型进口产品征收碳边境税。英国 CBAM将主要适用于铁、钢、铝、肥料、氢

气、陶瓷、玻璃和水泥等高碳排放产品。就范围而言，与目前生效的欧盟 CBAM存在

显着重叠——钢铁、铝、化肥、氢气和水泥均被列为涵盖行业。与欧盟规定不同的是，

玻璃和陶瓷已纳入英国 CBAM，而电力则被排除在外。英国的 CBAM 计划旨在确保进

口产品的碳排放成本与英国本地生产的类似产品持平，从而减少碳泄漏的风险。 

英国政府在 2024年将进行进一步的咨询，以确定 CBAM的具体设计和实施细节。

这包括确定哪些产品将受到影响，以及如何计算和征收碳边境税。此次咨询的目的是

确保新机制的有效性，同时给予企业足够的准备时间。 

此外，英国 CBAM将与现有的英国排放交易体系（UK ETS）进行协调。UK ETS是

一种限额与交易系统，通过设定排放上限和允许排放配额的市场交易，来推动国内工

业减排。UK ETS的免费配额将持续到 2026年，以帮助受影响的行业适应新的碳定价

环境 (Gov UK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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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碳减排领域投资价值未来可期 

碳减排领域投资价值未来可期。结合综上政策推动及全球碳减排需求增长的趋

势，我们认为未来国内碳减排投资机会或持续扩大，其方向可分为： 

1）低碳技术和设备领域：投资于低碳技术和设备是应对 CBAM的关键策略之一。

企业需要加强碳排放监测、报告和核查体系建设，以确保其产品符合欧盟的碳排放标

准； 

2）清洁能源领域：随着全球对碳排放的要求日益严格，企业需要转向更清洁的

能源解决方案，以减少其碳足迹，绿色能源和储能技术或是未来碳减排的重点； 

3）碳金融领域：随着 CBAM 的实施，碳市场和碳金融将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； 

4）废弃物领域：优化绿色供应链和推广循环经济是未来重要的投资方向。废弃

物回收和再利用技术的投资，可以减少生产中的碳排放，同时降低原材料成本； 

 

5. 风险提示 

全球政策变动及相关政策推进不及预期；碳价变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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